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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４２６７—１９９３《短程光电测距仪》。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４２６７—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

如下：

———将本标准名称由《短程光电测距仪》改为《光电测距仪》；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标准进行

修订；

———本标准新增了鉴别力（率）、测距精度、激光发光功率、测尺频率特性和测量时间等检验项目和

要求；

———测距常数及其精度的检验采用了与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相一致的方法；

———对周期误差的计算列出了严密公式和特殊情况下的简化公式；

———对测距仪参数的检验方法、所用标准器具和结果计算等区分了定型鉴定和出厂检验，以及相位

式光电测距仪和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附录 Ｈ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光电测距仪检测中心、苏州一光仪器有限公司、北京三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方爱平、齐维君、杨俊志、翟清斌、吴秀娟、牟秀珍。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２６７—１９９３。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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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电 测 距 仪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相位式和脉冲式光电测距仪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仪器的包

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光电测距仪（包括全站仪测距部分及手持式激光测距仪）的设计、生产试验和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Ｔ１２０８５．１～１２０８５．１４　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５４６４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光电测距仪　犲犾犲犮狋狉狅狅狆狋犻犮犪犾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犿犲狋犲狉

采用光电技术直接测量发射处与照准点之间距离的仪器。

３．２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犺犪狀犱犺犲犾犱犾犪狊犲狉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犿犲狋犲狉

采用激光光源制成的无协作目标的手持式光电测距仪。

３．３

全站仪　狋狅狋犪犾狊狋犪狋犻狅狀

电子速测仪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狋犪犮犺犲狅犿犲狋犲狉

兼有测距、测角、计算和数据记录及传输功能的测量仪器。

３．４

相位均匀性误差　狆犺犪狊犲犻狀犺狅犿狅犵犲狀犲犻狋犻犲狊狅犳犲犿犻狋狋犻狀犵犪狀犱狆犺狅狋狅犱犻狅犱犲

发光管发光面上不同点发出的光照准目标点进行距离测量引起的误差。

３．５

幅相误差　犲狉狉狅狉狊犳狉狅犿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狊犻犵狀犪犾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因测量信号强度不一致所引起的测距误差。

３．６

周期误差　犮狔犮犾犻犮犲狉狉狅狉

在相位式测距仪中，由于光或电的同频信号窜扰引起的以精测尺的长度为周期而重复出现的误差。

３．７

加常数　犪犱犱犻狋犻狏犲犮狅狀狊狋犪狀狋

仪器测得的距离与实际距离之间的常数差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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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乘常数　狊犮犪犾犲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

与仪器所测距离成比例的改正因子。

３．９

分辨率　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仪器显示装置能够有效辨别的最小示值差。

３．１０

鉴别力（率）　犱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当仪器在某一示值给以一定的输入，这种激励变化缓慢从单方面逐步增加，当测量仪器的输出产生

可觉察的响应变化时，此输入的激励变化。

３．１１

测距精度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仪器距离测量结果偏离其应有值的程度，用测距标准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表示。

３．１２

测程　犿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狉犪狀犵犲

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满足测量准确度时，仪器所能获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光电测距仪

４．１．１　按标称测距标准差分级

标称测距标准差（犿犱）的表达式为：

犿犱 ＝犪＋犫·犇 …………………………（１）

　　式中：

犪———标称测距标准差固定部分，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标称测距标准差比例系数，单位为毫米每千米（ｍｍ／ｋｍ）；

犇———测量距离，单位为千米（ｋｍ）。

按标称测距标准差分级见表１。

表１　光电测距仪的分级

仪器等级 标称测距标准差

Ⅰ 犿犱 ≤ （１ｍｍ＋１ｐｐｍ·犇）

Ⅱ （１ｍｍ＋１ｐｐｍ·犇）＜犿犱 ≤ （３ｍｍ＋２ｐｐｍ·犇）

Ⅲ （３ｍｍ＋２ｐｐｍ·犇）＜犿犱 ≤ （５ｍｍ＋５ｐｐｍ·犇）

Ⅳ（等级外） 犿犱 ＞ （５ｍｍ＋５ｐｐｍ·犇）

　　注：ｐｐｍ为１×１０
－６；犇为测量距离，单位为千米（ｋｍ）；

犿犱 为标称测距标准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４．１．２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见表２。

表２　光电测距仪基本参数及检验类别

序　号 名　　称
仪器等级 检验类别

Ⅰ Ⅱ Ⅲ Ⅳ 定型 出厂

１ 分辨率／ｍｍ ０．１ ０．５ １．０ １．０ ＋ －

２ 测程① 最短测程及最长测程满足标称值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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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名　　称
仪器等级 检验类别

Ⅰ Ⅱ Ⅲ Ⅳ 定型 出厂

３ 相位均匀性误差／ｍｍ ≤１／２犪 ＋ ±

４ 幅相误差／ｍｍ ≤１／２犪 ＋ ±

５ 鉴别力（率）／ｍｍ ≤１／４犪 ＋ ±

６ 周期误差振幅犃（相位式） ≤３／５犪 ＋ ＋

７ 常温下频率偏移／Ｈｚ ≤１／２犫 ＋ ＋

８ 开机频率稳定性（１０－６） ≤１／２犫 ＋ ＋

９ 频率随环境温度变化／Ｈｚ ≤２／３犫 ＋ ±

１０ 距离测量的重复性标准差／ｍｍ ≤１／２犪 ＋ ＋

１１ 测距标准差／ｍｍ 犿′犱 ＋ ＋

１２ 加常数剩余值／ｍｍ ＋ ＋

１３ 加常数检验标准差／ｍｍ ≤１／２犪 ＋ ＋

１４ 乘常数／（ｍｍ／ｋｍ） 具有乘常数预置功能 ＋ ±

１５ 乘常数检验标准差／（ｍｍ／ｋｍ） ≤１／２犫 ＋ ±

１６ 激光光源发光功率② Ⅲ级激光以内，且＜１．２犘０ ＋ ±

１７
工作温度范围／℃ －２０～＋５０ ＋ ＋

存储温度范围／℃ －３０～＋６５ ＋ ＋

１８ 振动 振动后工作正常 ＋ ±

１９
温度改正 温度预置至０．１℃， ＋ ＋

大气改正 气压预置至１ｈＰａ ＋ ＋

２０ 单次测量时间／ｓ ≤３ ＋ ±

２１ 求取差值Δ犻中的最大最小值之差Δ犇 出厂检验：Δ犇≤１．５犪 ＋ ＋

　　注：犪为标称标准差固定部分，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为标称标准差比例系数，单位为毫米每千米（ｍｍ／ｋｍ）；

“＋”为应检项目，“±”为可不检项目，“－”为不必检项目。

　　
① 光电测距仪的最长测程指大气能见度为２０ｋｍ，无明显大气对流时的检验结果；

② 采用红外光源的仪器不检验此项；犘０ 为激光光源发光功率的标称值。

４．２　手持激光测距仪

４．２．１　按标称测距标准差分级

标称测距标准差（犿犱）的表达式为：

犿犱 ＝犪 …………………………（２）

　　式中：

犪———标称测距标准差固定部分，单位为毫米（ｍｍ）。

按标称测距标准差分级见表３。

表３　手持激光测距仪的分级

仪器等级 标称测距标准差／ｍｍ

Ⅰ 犿犱≤１．５

Ⅱ １．５＜犿犱 ≤３．０

Ⅲ 犿犱＞３．０

　　注：犿犱 为标称测距标准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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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见表４。

表４　手持激光测距仪基本参数及检验类别

序　　号 名　　称
仪器等级 检验类别

Ⅰ Ⅱ Ⅲ 定型 出厂

１ 距离测量重复性／ｍｍ ≤１．０ ≤１．５ ＋ ＋

２ 分辨率／ｍｍ ≤１．０ ＋ －

３ 测程①／ｍ 最短测程及最长测程满足标称值 ＋ ±

４ 幅相误差／ｍｍ ≤１／２犿犱 ＋ ±

５ 鉴别力（率）／ｍｍ ≤０．３ ＋ ±

６ 测距标准差／ｍｍ ≤犿犱 ＋ ＋

７ 加常数剩余值／ｍｍ ＋ ＋

８ 加常数检验标准差／ｍｍ ≤１／２犿犱 ＋ ＋

９ 激光光源发光功率② Ⅱ级激光以内，且＜１．２犘０ ＋ ±

１０

工作温度范围／℃ －１０～＋５０ ＋ ±

存储温度范围／℃ －２０～＋６５ ＋ ±

１１ 振动 振动后工作正常 ＋ ±

１２ 单次测量时间／ｓ ≤３ ＋ ±

　　注：犿犱 为标称测距标准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为应检项目，“±”为可不检项目，“－”为不必检项目。

　　
①１）３０ｍ以内，使用专用灰度板；２）３０ｍ以外，使用指定的反射板；３）环境照度：室内２０００ｌｘ，室外１００００ｌｘ～

２００００ｌｘ。

② 犘０ 为激光光源发光功率的标称值。

５　仪器参数的检验

５．１　检验项目

光电测距仪的检验项目执行表２的规定；手持激光测距仪及光电测距仪无协作目标功能的检验项

目执行表４的规定。检验方法采用本条所规定的相应方法。

５．２　仪器参数检验所用标准装置

仪器参数检验所用标准装置必须进行量值溯源。用于仪器检验的计量器具及其技术要求见表５。

表５　计量器具及其技术要求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１ 地面基线场 总长度大于１ｋｍ；点位个数不少于７；准确度≤１×１０－６

２ 空中基线场 点位个数不少于５个，且均匀分布在仪器测程内；准确度≤２×１０－６

３ 温度计、气压表 温度计的准确度≤０．５℃；气压计的准确度≤１．０ｈＰａ

４ 频率检验装置 时基频率准确度≤１×１０
－８，量程≥１００ＭＨｚ

５ 鉴别力检验装置 准确度≤０．０１ｍｍ

６ 周期误差平台
平台长度大于仪器精测尺长；平直度≤５×１０－５；基准准确度

≤２×１０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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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７ 手持激光测距仪检验装置
已知边均匀分布在仪器测程之内，条数不少于２０条；准确度小于

０．５ｍｍ

８ 高低温实验室 温度的准确度≤１．０℃；温度梯度≤１．０℃

９ 光功率计
分辨率为０．０１ｍＷ；量程：０．１ｍＷ～５０ｍＷ；光谱范围为（６００～

８００）ｎｍ，光功率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为５％（置信因子犽＝３）

１０ 计时器 准确度≤０．１ｓ

５．３　调制光相位均匀性

５．３．１　检验方法

采用光斑位置截取法。

ａ）　选择３０ｍ～５０ｍ长度的场地，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反射棱镜，使二者大致等高。

ｂ）　照准反射棱镜标志后，由中心点向上下左右等间隔（一般取３０″）移动光轴，每次转动仪器的光

轴后进行距离测量，读数５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距离测量结果。测点顺序如图１所示，在偏

调２′的区域内测点应不少于１３个点。

图１　调制光相位均匀性检验照准目标位置示意图

５．３．２　结果计算

将光斑中心点测距值与其他各点测距值之差绘制成等相位差图，取偏调１′范围内的最大差值作为

结果。

调制光相位均匀性检验记录参见附录Ａ。

５．４　幅相误差

５．４．１　检验方法

ａ）　在室内长约３０ｍ的距离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反射棱镜（或专用灰度板）。在测距仪发射及

接收镜筒前设置减光板（或灰度滤光器）。减光板（或灰度滤光器）平面不得与光路垂直。

ｂ）　调整滤光器的位置以改变信号强度大小，在光信号强度的可测区域内使光信号由强而弱变

化，选取６个不同回光信号强度进行距离测量，读数５次取平均值为所测距离。

５．４．２　结果计算

取６个距离观测值之间的最大互差作为结果。

幅相误差检验记录参见附录Ｂ。

５．５　鉴别力（率）

５．５．１　检验方法

ａ）　在室内相距约３０ｍ的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和鉴别力检验装置。使测距仪与检验台上的反射

棱镜（或专用灰度板）等高且使反射棱镜（或专用灰度板）移动的方向与测距仪的光轴一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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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将仪器照准反射棱镜标志（或专用灰度板）后重复测距，读数５次取平均值为所测距值。测距

由检验台的零点位置开始，等间隔移动反射棱镜（或专用灰度板）１０次，每次移动间隔为

１．１ｍｍ。

５．５．２　结果计算

将观测值归算到零点，求其归算量的平均值珡犇：

珡犇＝
∑
狀

犻＝１

犇犻－∑
狀

犻＝１

犱犻

狀
…………………………（３）

　　式中：

犇犻———反射棱镜（或专用灰度板）在各位置的距离观测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犻———反射棱镜（或专用灰度板）在鉴别力检验台上由零点开始改变的距离值（ｍｍ），即犱犻＝１．１×

（犻－１）；

狀———观测值个数；

犻———观测点序号：犻＝１，２，３，…，狀。

计算鉴别力（犿ｒｅｓ）：

犿ｒｅｓ＝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４）

　　式中：

狏犻———观测值与归算量的差值（ｍｍ），即狏犻＝犇犻－珡犇－犱犻。 …………………………（５）

鉴别力（率）（犿ｒｅｓ）的检验记录参见附录Ｃ。

５．６　周期误差

５．６．１　相位式光电测距仪定型鉴定

５．６．１．１　检验方法

ａ）　周期误差检验采用平台法。检验平台及仪器墩的设置如图２所示。长度标准器采用经过检定

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的因瓦尺，其最小读数分划应不大于５ｃｍ。

ｂ）　整平仪器并调整其高度，使仪器与反射棱镜等高。观测时由近及远依次移动反射棱镜，并观

测出各个位置的距离值。在一个精测尺范围内移动反射棱镜（狀－１）次（测点数狀≥１６），每次

沿平台导轨等间隔地移动一小段距离犱（犱＝
狌
［ ］狀 ，狌为仪器精测尺长，犱取整到ｃｍ）。第一点

照准以后，照准视线的方向不应再改变，而且要保持测距光轴与反射棱镜面垂直。每个点进行

距离测量，读数５次取平均值作为各点的观测值（犇犻）。

图２　周期误差平台法检验示意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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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２　结果计算

周期误差计算的误差方程式：

狏犻＝犆－狓·ｓｉｎθ犻－狔·ｃｏｓθ犻＋犾犻　（犻＝１，２，…，狀）……………………（６）

　　式中：

犾犻＝犇０１＋（犻－１）·犱－犇犻； …………………………（７）

狓＝犃·ｃｏｓ０； …………………………（８）

狔＝犃·ｓｉｎ０； …………………………（９）

θ犻 ＝
犇犻
狌
×３６０°； …………………………（１０）

犃———周期误差振幅，单位为毫米（ｍｍ）；

０———周期误差的初相角，单位为弧度（ｒａｄ）；

犇犻———测距仪距离观测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０１———仪器墩至第一个点近似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观测点数；

犱———反射棱镜移动的间隔，单位为毫米（ｍｍ）；

狌———测距仪精测尺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犆———犇０１的改正数与仪器加常数犓 之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按式（６）计算未知数犆，狓，狔，并计算下列周期误差参数：

振幅（犃）：

犃＝ 狓２＋狔槡
２ …………………………（１１）

　　初相角（０）：

０ ＝ａｒｃｔａｎ
狔
狓

…………………………（１２）

　　单位权标准差（犿０）：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３
…………………………（１３）

犿犃 ＝犿０· 犙狓狓·ｃｏｓ
２
０＋犙狔狔·ｓｉｎ

２
０＋犙狓狔·ｓｉｎ２槡 ０ ……………（１４）

犿０ ＝犿０·
ρ
犃

犙狓狓·ｓｉｎ
２
０＋犙狔狔·ｃｏｓ

２
０－犙狓狔·ｓｉｎ２槡 ０ ……………（１５）

　　式中：

犙狓狓———未知数狓的权倒数；

犙狔狔———未知数狔的权倒数；

犙狓狔———未知数狓与狔之间的相关权倒数；

ρ———２０６２６５。

周期误差检验记录参见附录Ｄ。

５．６．１．３　特殊情况下的简便计算公式

当观测点数狀为偶数且均匀分布在仪器精测尺长范围内时，可以将５．６．１．２中的计算简化。此时，

未知数犆，狓，狔可按下式计算：

犆＝－
１

狀∑
狀

犻＝１

犾犻 …………………………（１６）

狓＝－

２∑
狀

犻＝１

－ｓｉｎ
犇犻
狌
×（ ）３６０°·犾［ ］犻

狀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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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

２∑
狀

犻＝１

－ｃｏｓ
犇犻
狌
×（ ）３６０°·犾［ ］犻

狀
…………………………（１８）

　　单位权标准差（犿０）：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３
…………………………（１９）

　　式中：

∑
狀

犻＝１

狏２犻
（

＝－
∑
狀

犻＝１

犾）犻
２

狀
＋ ∑

狀

犻＝１

－ｓｉｎ
犇犻
狌
×（ ）３６０°·犾［ ］｛ ｝犻 狓＋ ∑

狀

犻＝１

－ｃｏｓ
犇犻
狌
×（ ）３６０°·犾［ ］｛ ｝犻 狔＋∑

狀

犻＝１

犾２犻

…………………………（２０）

　　振幅测定标准差（犿犃）：

犿犃 ＝犿０
２

槡狀 …………………………（２１）

　　初相角测定标准差（犿０）：

犿０ ＝
犿犃（ ）犃 ρ …………………………（２２）

　　式中：

犃———周期误差振幅，单位为毫米（ｍｍ）。

上述各式中符号的意义与５．６．１．２中各式的符号含义相同。

５．６．２　相位式光电测距仪出厂检验

５．６．２．１　检验方法

检验平台及仪器墩的设置仍如图２所示。仪器观测墩应位于平台中心线上，其高度应可以调节。

观测点至仪器墩间的距离犇犻应为已知值（犻为目标点序号），目标点数狀≥１０，其准确度应优于０．５ｍｍ。

分别照准各目标点进行距离测量，读数５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距离观测值犔犻。

５．６．２．２　结果计算

计算距离已知值和观测值之间的差值Δ犻（ｍｍ）：

Δ犻 ＝犇犻－犔犻 …………………………（２３）

　　取差值Δ犻中的最大最小值之差Δ犇（ｍｍ）的绝对值作为结果：

Δ犇＝ Δｍａｘ－Δｍｉｎ …………………………（２４）

５．７　仪器常数及其标准差

５．７．１　光电测距仪定型鉴定

５．７．１．１　鉴定方法

ａ）　选用的基线边应不少于１５条，基线总长度应大于１ｋｍ，组合后的测距边应均匀分布在基线的

总长度之内，且应无重复边。

ｂ）　在基线两端分别安置光电测距仪与反射棱镜，仪器与反射棱镜安置的对中误差应不大于

０．２ｍｍ。各基线段上的观测均为一次照准，读数５次取其平均值。在测距的同时测定沿测线

的温度、气压等数据。在鉴定中凡要求测定气温、气压时，可在测线选取测温点，测温点的选取

以不影响测距精度为原则。测定时干湿温度表的底部应距地面及旁离障碍物１．５ｍ，无太阳

光直射。

５．７．１．２　结果计算

ａ）　将各基线段上观测值进行气象、倾斜等修正，然后与相应的基线值比较，剔除粗差，按最小二乘

法原则，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求解加常数、乘常数。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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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 ＝
∑
狀

犻＝１

犇２犻∑
狀

犻＝１

犾犻－∑
狀

犻＝１

犇犻∑
狀

犻＝１

犇犻犾（ ）犻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２５）

犚＝

狀∑
狀

犻＝１

犇犻犾（ ）犻 －∑
狀

犻＝１

犇犻∑
狀

犻＝１

犾犻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２６）

　　　　式中：

　　犓———光电测距仪加常数，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光电测距仪乘常数，单位为毫米每千米（ｍｍ／ｋｍ）；

犇犻———经气象、倾斜等修正后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犾犻———基线值珦犇犻与犇犻之差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组合基线边数，犻＝１，２，３，…，狀。

ｂ）　加常数及乘常数测量标准差

　　单位权标准差：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２
…………………………（２７）

　　　　加常数犓 的测量标准差：

犿犓 ＝犿０ 犙槡 １１ …………………………（２８）

　　　　乘常数犚的测量标准差：

犿犚 ＝犿０ 犙槡 ２２ …………………………（２９）

　　　　其中：

∑
狀

犻＝１

狏２犻 ＝∑
狀

犻＝１

犾２犻 － ∑
狀

犻＝１

犾（ ）犻 犓 － ∑
狀

犻＝１

犇犻犾（ ）犻 犚 …………………………（３０）

犙１１ ＝
∑
狀

犻＝１

犇２犻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３１）

犙２２ ＝
狀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３２）

　　　　式中：

　　犙１１———加常数犓 的权倒数；

犙２２———乘常数犚的权倒数；

犇犻———经气象、倾斜等修正后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犾犻———基线值珦犇犻与犇犻之差值（即犾犻＝珦犇犻－犇犻），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使用的组合基线边数，犻＝１，２，３，…，狀。

ｃ）　仪器常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狋检验法。根据显著水平α及自由度，查表得临界值狋α／２。当加

常数临界值狋犓＝ 犓 ／犿犓≥狋α／２时，所求得加常数犓 为显著；当乘常数临界值狋犚＝ 犚 ／犿犚≥

狋α／２时，所求得乘常数犚为显著。

　　１）　当加常数犓 与乘常数犚 均显著时，所选数学模型有效，在使用光电测距仪时应对仪器进

行加常数、乘常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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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当加常数犓 显著、乘常数犚不显著时，应选用不考虑乘常数犚影响的数学模型计算：

犓 ＝
∑
狀

犻＝１

犾犻

狀
…………………………（３３）

加常数测量的单位权标准差：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３４）

其中：

∑
狀

犻＝１

狏２犻 ＝∑
狀

犻＝１

犾２犻 － ∑
狀

犻＝１

犾（ ）犻 犓 …………………………（３５）

式中：

犾犻———基线值珦犇犻与犇犻之差值，即犾犻＝珦犇犻－犇犻；

狀———使用的组合基线边数，犻＝１，２，３，…，狀。

加常数犓 的测量标准差：

犿犓 ＝犿０
１

槡狀
…………………………（３６）

　　 乘常数犚取零，测量标准差仍取式（２９）的计算结果。

　　３）　当加常数犓 不显著、乘常数犚显著时，按式（３７）计算乘常数：

犚＝
∑
狀

犻＝１

犾犻犇（ ）犻

∑
狀

犻＝１

犇２犻

…………………………（３７）

乘常数测量的单位权标准差：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３８）

　　 其中：

∑
狀

犻＝１

狏２犻 ＝∑
狀

犻＝１

犾２犻 － ∑
狀

犻＝１

犇犻犾（ ）犻 犚 …………………………（３９）

　　 式中：

犇犻———经气象、倾斜等修正后的观测距离；

犾犻———基线值珦犇犻与犇犻之差值，犾犻＝珦犇犻－犇犻； …………………………（４０）

狀———使用的组合基线边数，犻＝１，２，３，…，狀。

　　　　乘常数犚的测量标准差：

犿犚 ＝
犿０

∑
狀

犻＝１

犇２槡 犻

…………………………（４１）

　　　　　　加常数犓 取零，测量标准差仍取式（２８）的计算结果。

　　４）　当加常数犓 和乘常数犚 均不显著时，不对测距结果施加加常数、乘常数改正：

　　 单位权标准差：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槡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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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常数犓 及乘常数犚 均取零，其测量标准差仍取式（２８）、式（２９）的计算结果。

加常数乘常数计算表参见附录Ｅ。

５．７．２　光电测距仪的出厂检验

５．７．２．１　检验方法

ａ）　按放射状选用已知边，已知边的准确度应不低于１／２犫，边数不少于１０条，长度应均匀分布在

仪器的测程（单棱镜）之内，且应无重复边。

ｂ）　在仪器墩上安置仪器，分别照准目标点的反射棱镜。各段距离的观测均为一次照准读取５个

读数求其平均值。在测距的同时测定测线的温度、气压等数据气象参数。

５．７．２．２　结果计算

ａ）　将各段距离上观测的数据进行气象、倾斜等修正，然后与相应的已知值比较，按式（２５）和式

（２６）计算加常数、乘常数；

ｂ）　加常数及乘常数测量结果的标准差计算式见式（２７）～式（３２）。

５．７．３　手持激光测距仪

５．７．３．１　检验方法

检验装置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可以将目标点呈直线式分散状，且目标点应均匀分布在手持激光测

距仪的测程之内；目标点至仪器墩间的距离犇犻（犻为目标点序号）应为已知值，其准确度应优于０．５ｍｍ。

观测时分别测定各目标点，每个目标点读数５次取平均值为该点的距离观测值犔犻。

５．７．３．２　结果计算

加常数与测距标准差的计算如下：

计算距离已知值和观测值之间的差值Δ犻（ｍｍ）：

Δ犻 ＝犇犻－犔犻 …………………………（４３）

　　计算加常数犓（ｍｍ）：

犓 ＝
１

狀∑
狀

犻＝１

Δ犻 …………………………（４４）

狏犻＝Δ犻－犓 …………………………（４５）

　　计算测距标准差犿′犱（ｍｍ）：

犿′犱＝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４６）

５．８　测距标准差

５．８．１　比较法（标准基线法）

选定狀条（狀＞６）基线边进行观测，然后对各观测值进行气象、倾斜、加常数及乘常数等修正，可得距

离观测值犇犻，其误差Δ犻为：

Δ犻 ＝珦犇犻－犇犻 …………………………（４７）

　　式中：

珦犇犻———第犻条基线边的基线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犻＝１，２，３，…，狀。

单位权标准差犿０：

犿０ ＝
∑
狀

犻＝１

Δ
２
犻

槡狀
…………………………（４８）

　　取单位权标准差犿０ 的１．５倍作为该台仪器的测距标准差（犿′犱）：

犿′犱＝１．５犿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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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　解析法（定型鉴定增加项目）

选定一条直线，将其分为犱１，犱２，…，犱６ 等６段，如图３所示：

图３　测距标准差鉴定示意图

　　采用全组合观测法进行观测，共观测２１条测距边：

　　　犇１２，犇１３，犇１４，犇１５，犇１６，犇１７

犇２３，犇２４，犇２５，犇２６，犇２７

犇３４，犇３５，犇３６，犇３７

犇４５，犇４６，犇４７

犇５６，犇５７

犇６７

５．８．２．１　场地布设方法

根据仪器精测尺长（λ／２），按下式计算设计参数：

β＝ｉｎｔ
犇－６．５·λ（ ）１５

…………………………（５０）

γ＝
λ
７２

…………………………（５１）

　　式中：

λ———仪器精测尺波长，单位为米（ｍ）；

犇———直线总长度，单位为米（ｍ）。

按式（５２）计算各段距离：

犱１ ＝λ＋β＋３γ

犱２ ＝λ＋３β＋７γ

犱３ ＝λ＋５β＋１１γ

犱４ ＝λ＋４β＋９γ

犱５ ＝λ＋２β＋５γ

犱６ ＝λ＋

烅

烄

烆 γ

…………………………（５２）

５．８．２．２　测距标准差计算

将进行过气象和倾斜改正后的各段距离观测值记为犾犻犼，按式（５３）～式（５７）计算标准偏差：

狓犻＝∑
７－犻

犼＝１

犾犼，犻＋犼－∑
犻

犼＝１

犾犼，７－犻＋犼；犻＝４，５，６ …………………………（５３）

狔犻＝
１

７ ∑
７

犼＝犻＋１

犾犻，犼－∑
犻－１

犼＝１

犾犼，（ ）犻 ；犻＝１，２，…，７ …………………………（５４）

剩余加常数

犓１ ＝
１

３５∑
６

犻＝４

（２×犻－７）×狓犻 …………………………（５５）

　　残差：

狏犻，犼 ＝狔犻－狔犼－
７＋２（犻－犼）

７
×犓１－犾犻，犼；犻＝１，２，…，６；犼＝犻＋１，…，７ ………（５６）

　　单位权标准差（犿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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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０ ＝
∑
６

犻＝１
∑
７

犼＝犻＋１

狏２犻，犼

槡 １４
…………………………（５７）

　　所求犿０ 即为测距标准差（犿′犱）。

５．９　精测尺频率

５．９．１　随开机时间变化的特性

５．９．１．１　检验方法

ａ）　检验在室内常温下进行。先将数字频率计通电预热１ｈ以上，并将光电转换器的输出端与频

率计输入端用高频电缆线连接。在光电测距仪发射镜筒处安置光电转换器，使发射光斑进入

光电转换器的接收孔内。对于具有频率输出插孔的光电测距仪，可用高频电缆与频率计直接

连接。

ｂ）　光电测距仪通电后立即在频率计上读取频率显示数，每隔１ｍｉｎ读数一次，直至开机３０ｍｉｎ

结束。

ｃ）　检测过程室温变化不应大于２℃。

ｄ）　绘出精测尺频率随开机时间的变化曲线。

　　频率变化值：

Δ犳犻＝犳０－犳犻 …………………………（５８）

　　　　式中：

　　犳０———光电测距仪标称精测尺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犳犻———该室温下犻时刻的瞬时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犻———光电测距仪开机时刻，单位为分钟（ｍｉｎ）（犻＝１，２，３，…，狀）。

５．９．１．２　结果计算

记前５ｍｉｎ及３０ｍｉｎ精测尺频率平均值分别为犳５ｍｉｎ、犳３０ｍｉｎ，并分别计算前５ｍｉｎ及３０ｍｉｎ精测尺

频率漂移量｜犳５ｍｉｎ－犳０｜／犳０ 和｜犳犻－犳３０ｍｉｎ｜／犳３０ｍｉｎ，其中最大值即为计算结果。

精测尺频率随开机时间的变化特性的检验记录表参见附录Ｆ。

５．９．２　随温度变化的漂移特性

５．９．２．１　检验方法

ａ）　将光电测距仪置入具有隔热玻璃的恒温控制箱（室）内，使其发射镜筒对准隔热玻璃窗。并将

光电转换器的接收孔正对箱内的光电测距仪发射镜筒，使测距光束射入其内。

ｂ）　根据仪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对恒温控制箱缓缓调温到给定的某个温度，持续恒温２ｈ，使仪器

与箱体内温度相一致。

ｃ）　数字频率计预热１ｈ以上，光电测距仪预热５ｍｉｎ以上，测量光电测距仪精测尺频率。连续

１０次读数，取其平均值，即为该仪器在此温度下的频率值。改变温度５℃，并保持恒温１ｈ，在

新的温度下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给定温度范围的另一温度止。

５．９．２．２　结果计算

在犜温度下精测尺频率漂移量为（Δ犳犜）：

Δ犳犜 ＝犳０－犳犜 …………………………（５９）

　　式中：

犳０———光电测距仪标称精测尺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犜———箱（室）内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犳犜———光电测距仪在犜温度下的精测尺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以温度犜为横轴，频率漂移量Δ犳犜 为纵轴，绘出温度频率漂移曲线。在仪器适用温度范围内找出

绝对值最大的漂移量Δ犳犜ｍａｘ，其Δ犳犜ｍａｘ／犳０ 即为检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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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频率漂移的距离修正值Δ犇犜 按下式计算：

Δ犇犜 ＝
犳０－犳犜

犳０
犇犜 …………………………（６０）

　　式中：

犇犜———光电测距仪在犜温度下测定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其他符号的含义同式（５９）。

精测尺频率随温度变化漂移特性的检验记录表参见附录Ｇ。

５．１０　距离测量重复性

５．１０．１　检验方法

在室内约３０ｍ距离的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反射棱镜，进行狀次（狀＝３０）单次距离测量。

５．１０．２　结果计算

测距标准差计算：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６１）

　　式中：

狏犻———第犻次测距值与其平均值之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狏犻＝犇犻－珡犇； …………………………（６２）

犇犻———第犻次测距值；

珡犇———狀次距离测量平均值；

狀———距离测量次数。

距离测量重复性检验记录参见附录 Ｈ。

５．１１　激光光源发光功率

５．１１．１　检验方法

ａ）　检验在室内常温下进行。在检验区域内无可感觉到的空气波动、无影响测量数据的电磁干扰

和背景辐射干扰。

ｂ）　将测距仪的望远镜安置到水平位置，启动仪器使其处于激光测距模式。将安置在５０ｍｍ以内

的光功率计的探头垂直对准激光光束，使光线通过Φ７ｍｍ光阑，上下左右移动探头使激光束

处于探头的中心位置，读取光功率计的读数。重复进行１０次测量。

５．１１．２　结果计算

取１０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激光束的发射功率测量值犘ｓ。

５．１２　测程

５．１２．１　光电测距仪

５．１２．１．１　检验方法

ａ）　选择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检验。选择与测程相应的已知距离珦犇（最短距离与最长距离），在

其两端分别安置光电测距仪与反射棱镜（或棱镜组）。

ｂ）　用光电测距仪进行１０次照准，每次照准读数５次并取平均值作为观测值。在测距的同时测定

气温、气压。

５．１２．１．２　结果计算

对所测的观测值进行气象、倾斜、仪器常数修正后得距离测量值珡犇，计算与已知距离珦犇 差值的绝

对值：

Δ＝ 珦犇－珡犇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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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　手持激光测距仪

５．１２．２．１　最长测程

５．１２．２．１．１　检验方法

ａ）　选择室外环境照度为１００００ｌｘ～２００００ｌｘ的条件下，采用专用灰度板（或标靶）作为反射标志

进行距离测量；

ｂ）　选择与测程相应的最长已知距离珦犇，在其两端分别安置手持激光测距仪与反射标志；

ｃ）　重复启动手持激光测距仪测距，共进行１０次距离测量。在测距的同时测定气温、气压。

５．１２．２．１．２　结果计算

对所测的观测值进行气象、倾斜、仪器常数修正后得距离测量值珡犇，计算珡犇与已知距离珦犇 差值的绝

对值（Δ）：

Δ＝ 珦犇－珡犇 …………………………（６４）

５．１２．２．２　最短测程

５．１２．２．２．１　检验方法

ａ）　选择室内环境照度为２０００ｌｘ以下的条件下，采用专用灰度板作为反射标志进行距离测量；

ｂ）　选择与测程相应的最短已知距离珦犇，在其两端分别安置手持激光测距仪与反射标志；

ｃ）　重复启动手持激光测距仪测距，共进行１０次距离测量。

５．１２．２．２．２　结果计算

对观测值进行气象、倾斜、仪器常数修正后得距离测量值珡犇，计算与已知距离珦犇差值的绝对值：

Δ＝ 珦犇－珡犇 …………………………（６５）

５．１３　距离测量时间

５．１３．１　检验方法

用测距仪照准相距５０ｍ左右的反射标志，启动仪器进行测距测量。在按测距键的同时启动计时

器，当仪器显示屏出现距离值时，停止计时。

５．１３．２　结果计算

读取１０次测量时间的平均值作为计算结果。

５．１４　环境试验

按ＧＢ／Ｔ１２０８５．１～１２０８５．１４的相关要求进行环境试验。

６　标志

６．１　仪器上应具有产品型号、名称、商标、仪器制造商和仪器编号及激光警示标志。

６．２　说明书和包装上应标注产品的型号、名称、商标、仪器制造商和详细地址。

７　包装

仪器的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４６４的规定。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８　运输

８．１　仪器搬运和放置按照运输箱的标志进行，应严格遵守仪器搬运和运输的相关规则。

８．２　应禁止与易燃、易爆、易腐蚀等物品同车装运。

８．３　应有防雨、防日晒、防撞击和防跌落的措施。

９　贮存

仪器应贮存在通风良好、隔热、保温、排水、具防火措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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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调制光相位均匀性检验记录表

　　调制光相位均匀性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Ａ．１。

表犃．１　调制光相位均匀性检验记录表（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序

号

水平度盘及竖直度盘读数

垂直

（°）（′）（″）

水平

（°）（′）（″）

测距仪观测值犇／ｍ
平均值珡犇／

ｍｍ

与中心

点之差

犇０－珡（ ）犇 ／

ｍｍ

０ ８６ ０６ ００ ２７０ ０５ ００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０ ０．０

１ ８６ ０７ ００ ２７０ ０５ ００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０ ０．０

２ ８６ ０８ ００ ２７０ ０５ ００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０ －１．０

３ ８６ ０６ ００ ２７０ ０４ ００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０ －１．０

４ ８６ ０５ ００ ２７０ ０４ ００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０ ０．０

５ ８６ ０５ ００ ２７０ ０３ ００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０ －１．０

６ ８６ ０４ ００ ２７０ ０４ ００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 ５０．６０３０ －１．０

７ ８６ ０４ ００ ２７０ ０５ ００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０ １．０

８ ８６ ０３ ００ ２７０ ０５ ００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０ ０．０

９ ８６ ０４ ００ ２７０ ０６ ００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４ ０．６

１０ ８６ ０５ ００ ２７０ ０６ ００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０ １．０

１１ ８６ ０５ ００ ２７０ ０７ ００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２ ０．８

１２ ８６ ０６ ００ ２７０ ０６ ００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 ５０．６０１０ １．０

０ ８６ ０６ ００ ２７０ ０５ ００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 ５０．６０２０ ０．０

　　最大互差：２．０ｍｍ

６１

犌犅／犜１４２６７—２００９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幅相误差检验记录表

　　幅相误差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Ｂ．１。

表犅．１　幅相误差检验记录表（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灰度滤光器位置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观

测

值

ｍ

１ ３２．３６５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４

２ ３２．３６４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４

３ ３２．３６４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５

４ ３２．３６４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５

５ ３２．３６５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３ ３２．３６２ ３２．３６６

平均值 ３２．３６４４ ３２．３６２６ ３２．３６２４ ３２．３６２４ ３２．３６２６ ３２．３６４８

最大互差：２．４ｍｍ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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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鉴别力（率）检验记录表

　　鉴别力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Ｃ．１。

表犆．１　鉴别力检验记录（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序号
棱镜移动距离犱犻／

ｍｍ

测距仪读数／ｍ

１ ２ ３ ４ ５

观测值

犇犻／ｍ

残差

狏犻／ｍｍ

１ ０ ３０．００４ ３０．００４ ３０．００４ ３０．００４ ３０．００４ ３０．００４０ ０．１

２ １．１ ３０．００５ ３０．００５ ３０．００５ ３０．００５ ３０．００５ ３０．００５０ ０．０

３ ２．２ ３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６４ ０．３

４ ３．３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７ ３０．００７０ －０．２

５ ４．４ ３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８ ３０．００８ ３０．００８ ３０．００８ ３０．００８２ －０．１

６ ５．５ ３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９ ３０．０１０ ３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９２ －０．２

７ ６．６ ３０．０１０ ３０．０１０ ３０．０１０ ３０．０１１ ３０．０１１ ３０．０１０４ －０．１

８ ７．７ ３０．０１１ ３０．０１２ ３０．０１１ ３０．０１１ ３０．０１２ ３０．０１１４ －０．２

９ ８．８ ３０．０１３ ３０．０１３ ３０．０１２ ３０．０１２ ３０．０１３ ３０．０１２６ －０．１

１０ ９．９ ３０．０１４ ３０．０１４ ３０．０１４ ３０．０１４ ３０．０１４ ３０．０１４０ ０．２

１１ １１．０ ３０．０１４ ３０．０１５ ３０．０１５ ３０．０１５ ３０．０１５ ３０．０１４８ －０．１

归算量的平均值：珡犇＝
∑
狀

犻＝１

犇犻－∑
狀

犻＝１

犱犻

狀
＝３０．００３９ｍ；残差狏犻 ＝犇犻－珡犇－犱犻

鉴别力：犿鉴别力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０．１７ｍｍ

残差平方和：

０．３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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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周期误差检验记录及计算表

　　鉴别力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Ｄ．１。

表犇．１　周期误差检验记录及计算表（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序号

（犻）

近似距离

犇０１＋（犻－１）·犱／

ｍ

距离观测

值犇犻／ｍ

误差方程式系数

（犆）
（狓）

－ｓｉｎθ犻

（狔）

－ｃｏｓθ犻

常数项犾犻／

ｍｍ

残差狏犻／

ｍｍ

１ ２５．９６５６ ２５．９６５６ １ ０．５７０１ ０．８２１５ ０ －２．２

２ ２６．４６５６ ２６．４６２４ １ ０．７９４９ ０．６０６７ ３．２ －０．３

３ ２６．９６５６ ２６．９６０２ １ ０．９４３０ ０．３３２７ ５．４ ０．８

４ ２７．４６５６ ２７．４６１２ １ ０．９９９７ ０．０２４３ ４．４ －０．９

５ ２７．９６５６ ２７．９５９６ １ ０．９５８５ －０．２８４７ ６．０ ０．４

６ ２８．４６５６ ２８．４６００ １ ０．８２３５ －０．５６７３ ５．６ ０．１

７ ２８．９６５６ ２８．９６０４ １ ０．６０７７ －０．７９４１ ５．２ ０．４

８ ２９．４６５６ ２９．４６１８ １ ０．３３１７ －０．９４３４ ３．８ ０．０

９ ２９．９６５６ ２９．９６２２ １ ０．０２３７ －０．９９９７ ３．４ ０．８

１０ ３０．４６５６ ３０．４６４６ １ －０．２８７７ －０．９５７７ １．０ －０．１

１１ ３０．９６５６ ３０．９６６０ １ －０．５７０４ －０．８２１４ －０．４ ０．０

１２ ３１．４６５６ ３１．４６８４ １ －０．７９７２ －０．６０３７ －２．８ －１．１

１３ ３１．９６５６ ３１．９６８８ １ －０．９４４８ －０．３２７６ －３．２ －０．４

１４ ３２．４６５６ ３２．４６９０ １ －０．９９９８ －０．０１９５ －３．４ ０．１

１５ ３２．９６５６ ３２．９６８８ １ －０．９５６９ ０．２９０３ －３．２ ０．６

１６ ３３．４６５６ ３３．４６９４ １ －０．８２０２ ０．５７２１ －３．８ －０．２

１７ ３３．９６５６ ３３．９６８８ １ －０．６０３５ ０．７９７３ －３．２ －０．２

１８ ３４．４６５６ ３４．４６６８ １ －０．３２８７ ０．９４４４ －１．２ ０．８

１９ ３４．９６５６ ３４．９６６２ １ －０．０２１２ ０．９９９８ －０．６ ０．１

２０ ３５．４６５６ ３５．４６３４ １ ＋０．２８７１ ０．９５７９ ２．２ １．５

误差方程式常数项犾犻 ＝犇０１＋（犻－１）·犱－犇犻；反射棱镜移动间隔犱＝０．５ｍ；

测距仪精测尺长度狌＝１０．０ｍ；残差狏犻 ＝犆－狓·ｓｉｎθ犻－狔·ｃｏｓθ犻＋犾犻；

狔＝－

２∑
狀

犻＝１

－ｃｏｓ
犇犻
狌
×（ ）３６０°·犾［ ］犻

狀
＝
２×１５．２６

２０
＝１．５３　　　　　犆＝－

１

狀∑
狀

犻＝１

犾犻 ＝－０．９２ｍｍ

狓＝－

２∑
狀

犻＝１

－ｓｉｎ
犇犻
狌
×（ ）３６０°·犾［ ］犻

狀
＝－
２×４４．６４

２０
＝－４．４６

周期误差的参数：振幅犃＝ 狓２＋狔槡 ２＝４．７ｍｍ；初相角０＝ａｒｃｔａｎ
狔
狓
＝１６１°０４′；

单位权标准差：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３
＝０．８４ｍｍ；振幅测量标准差犿犃 ＝犿０

２

槡狀 ＝０．２７ｍｍ。

残差平方

和：１２．２５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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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加常数乘常数计算表

　　加常数乘常数检验的计算表，可参照表Ｅ．１。

表犈．１　加常数乘常数计算表（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序号

（犻）

基线值珦犇犻／

ｍ

修正后的观测

值犇犻／ｍ

差值／ｍｍ

犾犻 ＝珦犇犻－犇犻

犇２犻／

ｋｍ２

犇犻·犾犻／

（ｋｍ·ｍｍ）

残差狏犻／

ｍｍ

狏２犻／

ｍｍ２

１ １６８．０３６４ １６８．０３４０ ２．４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６ ０．３６

２ ５２８．１２７９ ５２８．１２５９ ２．０ ０．２８ １．０６ ０．２ ０．０４

３ １０８０．２２３７ １０８０．２２１９ １．８ １．１７ １．９４ １．８ ３．２４

４ １８７２．３１５６ １８７２．３１８１ －２．５ ３．５０ －４．６８ ０．０ ０．００

５ ６４８．０９８０ ６４８．０９５０ ３．０ ０．４２ １．９４ １．６ ２．５６

６ ９１２．１８７３ ９１２．１８５４ １．９ ０．８３ １．７３ １．３ １．６９

７ １６３２．２２８５ １６３２．２３１２ －２．７ ２．６６ －４．４１ －１．０ １．００

８ １７０４．２７９２ １７０４．２７９５ －０．３ ２．９０ －０．５１ １．７ ２．８９

９ ５５２．０９５７ ５５２．０９４２ １．５ ０．３０ ０．８３ －０．２ ０．０４

１０ １２７２．１３６７ １２７２．１３８４ －１．７ １．６２ －２．１６ －１．１ １．２１

１１ ２６４．０８９３ ２６４．０８６６ ２．７ ０．０７ ０．７１ ０．０ ０．００

１２ ９８４．１３０３ ９８４．１３１２ －０．９ ０．９７ －０．８９ －１．３ １．６９

１３ １０５６．１８１２ １０５６．１８３２ －２．０ １．１２ －２．１１ －２．１ ４．４１

１４ ７９２．０９１９ ７９２．０９０８ １．１ ０．６３ ０．８７ ０．１ ０．０１

１５ ７２．０５０８ ７２．０４７４ ３．４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１

求和 １３．５４（ｋｍ） ９．７ １６．５１ －５．０２ １９．１５

加常数：犓＝
∑
狀

犻＝１

犇２犻∑
狀

犻＝１

犾犻－∑
狀

犻＝１

犇犻∑
狀

犻＝１

犇犻犾（ ）犻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３．５ｍｍ 乘常数：犚＝

狀∑
狀

犻＝１

犇犻犾（ ）犻 －∑
狀

犻＝１

犇犻∑
狀

犻＝１

犾犻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３．２ｍｍ／ｋｍ

权倒数：犙１１ ＝
∑
狀

犻＝１

犇２犻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０．２６ 犙２２ ＝
狀

狀∑
狀

犻＝１

犇２犻 － ∑
狀

犻＝１

犇（ ）犻
２

＝０．２３

残差：狏犻 ＝－犓－犇犻·犚＋犾犻； 单位权标准差：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２
＝１．２ｍｍ

加常数犓的测量标准差：犿犓 ＝犿０ 犙槡 １１ ＝０．６ｍｍ

乘常数犚的测量标准差：犿犚 ＝犿０ 犙槡 ２２ ＝０．６ｍｍ／ｋｍ

选取显著水平α＝０．０５及自由度狀＝１３，查表得临界值狋α／２ ＝２．１６；

加常数临界值狋犓 ＝狘犓狘／犿犓 ＝５．８＞２．２，加常数显著；

乘常数临界值狋犚 ＝狘犚狘／犿犚 ＝５．３＞２．２，乘常数显著。

０２

犌犅／犜１４２６７—２００９



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精测尺频率随开机时间变化检验记录表

　　精测尺频率随开机时间变化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Ｆ．１。

表犉．１　精测尺频率随开机时间变化检验记录（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标称频率：　４８７０２５０Ｈｚ　　　　　　频率计型号： 　　　　频率计预热时间：

序号
开机

时间

频率计读数值

犳犻／Ｈｚ
Δ犳犻／Ｈｚ

ｄ犳犻／

Ｈｚ
序号

开机

时间

频率计读数值

犳犻／Ｈｚ
Δ犳犻／Ｈｚ

ｄ犳犻／

Ｈｚ

１ １３：５０ ４８７０２５９．０ －９．０ ５．２ １６ １４：０５ ４８７０２５３．３ －３．３ －０．５

２ ５１ ２５７．２ －７．２ ３．４ １７ ０６ ２５３．３ －３．３ －０．５

３ ５２ ２５５．８ －５．８ ２．０ １８ ０７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５

４ ５３ ２５４．７ －４．７ ０．９ １９ ０８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５ ５４ ２５４．０ －４．０ ０．２ ２０ ０９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６ ５５ ２５３．９ －３．９ －０．１ ２１ １０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７ ５６ ２５３．８ －３．８ ０．０ ２２ １１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８ ５７ ２５３．７ －３．７ －０．１ ２３ １２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９ ５８ ２５３．６ －３．６ －０．２ ２４ １３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１０ ５９ ２５３．５ －３．５ －０．３ ２５ １４ ２５３．２ －３．２ －０．６

１１ １４：００ ２５３．４ －３．４ －０．４ ２６ １５ ２５３．１ －３．１ －０．６

１２ ０１ ２５３．４ －３．４ －０．４ ２７ １６ ２５３．１ －３．１ －０．７

１３ ０２ ２５３．３ －３．３ －０．５ ２８ １７ ２５３．１ －３．１ －０．７

１４ ０３ ２５３．３ －３．３ －０．５ ２９ １８ ２５３．１ －３．１ －０．７

１５ ０４ ２５３．３ －３．３ －０．５ ３０ １９ ２５３．１ －３．１ －０．７

频率偏移：Δ犳犻 ＝犳０－犳犻；５ｍｉｎ及３０ｍｉｎ精测尺频率平均值：犳５ｍｉｎ ＝
１

５∑
５

犻＝１

犳犻 ＝４８７０２５６．１Ｈｚ；

犳３０ｍｉｎ ＝
１

３０∑
３０

犻＝１

犳犻 ＝４８７０２５３．８Ｈｚ； 犳５ｍｉｎ－犳０ ／犳０ ＝１．３×１０－
６；

频率漂移：ｄ犳犻 ＝犳犻－犳３０ｍｉｎ ； 犳犻－犳３０ｍｉｎ ／犳３０ｍｉｎ 的最大值为：１．１×１０－
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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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精测尺频率随温度的变化检验记录表

　　周期误差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Ｇ．１。

表犌．１　精测尺频率随温度的变化检验记录（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标称频率：　４８７０２２５Ｈｚ　　　　　　频率计型号：

箱（室）

温度犜／℃

频率计数值犳犜／

Ｈｚ

平均值犳
－
犜／

Ｈｚ

Δ犳犜 ＝犳０－犳
－
犜／

Ｈｚ

－１０
４８７０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０
４８７０２３０．９ －５．９

－５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４ －５．４

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２９
２２９．９ －４．９

５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４ －４．４

１０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４ －３．４

１５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０ －２．０

２０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０ －０．０

２５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２
２２２．８ ＋２．２

３０
２２１ ２２１ ２２１ ２２０ ２２１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４ ＋４．６

３５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７ ＋７．３

４０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３ ＋９．７

Δ犳犜ｍａｘ＝＋９．７Ｈｚ Δ犳犜ｍａｘ／犳０＝２．０×１０
－６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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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资料性附录）

距离测量重复性检验记录

　　周期误差检验的一般记录格式，可参照表 Ｈ．１。

表 犎．１　距离测量重复性（示例）

检测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观　　测： 　　　　记　　录： 　　　　日　　期：

序　号
读数犇犻／

ｍ

残差狏犻／

ｍｍ
序　号

读数犇犻／

ｍ

残差狏犻／

ｍｍ
序　号

读数犇犻／

ｍ

残差狏犻／

ｍｍ

１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１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２１ ３０．０２４ １．２

２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２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２２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３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３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２３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４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４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２４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５ ３０．０２４ １．２ １５ ３０．０２４ １．２ ２５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６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６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２６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７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７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２７ ３０．０２４ １．２

８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１８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２８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９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１９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２９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１０ ３０．０２２ －０．８ ２０ ３０．０２３ ０．２ ３０ ３０．０２３ ０．２

平均值珡犇 ３０．０２２８

∑
狀

犻＝１

狏２犻 １２．８

狏犻 ＝犇犻－珡犇；　　犿０ ＝
∑
狀

犻＝１

狏２犻

狀－槡 １
＝０．７ｍｍ

犌犅／犜１４２６７—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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